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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2/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88_90_c66_542554.htm 三、法人的分类 （一）公法人

和私法人 以是否行使国家统治权力为标准进行的划分。 公法

人行使国家统治权力的组织。例如：各级人民政府； 私法人

不行使国家统治权力的组织。例如：公司。 （二）社团法人

和财团法人 以法人产生的基础为标准进行的划分。 社团法人

以一定财产为基础，由两个以上的成员集合而成立的法人。

例如：工会； 财团法人以提供一定的财产为基础，实现一定

公益目的而取得法律上的人格的法人。例如：以捐献行为而

成立的基金组织。 （三）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 以法人活动的

目的为标准进行的划分。 营利法人以营利为目的而成立的法

人。例如：公司是典型的营利法人； 公益法人以社会公共利

益为目的而成立的法人。例如：慈善机构。 （四）本国法人

和外国法人 依据国籍不同对法人的划分。 本国法人在本国登

记注册，取得本国国籍的法人； 外国法人已经取得外国法人

资格但未取得本国法人资格的法人。 （五）企业法人与非企

业法人 以法人的业务活动内容为依据进行的划分。 企业法人

以经营活动为其业务内容的法人； 非企业法人以社会管理或

社会公益为业务活动内容的法人。 （六）机关法人、事业单

位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 机关法人因行

使国家权力而需要有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国

家机关； 事业单位法人从事非营利性活动、社会各项公益事

业的法人；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非国有的，不以经营为其业

务活动，而以社会管理或社会公益为其活动内容的法人； 社



会团体法人由自然人或法人自愿组成的，从事社会公益、文

学艺术、学术研究、宗教等活动的法人。 更多2009年成人高

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成人高考网 百考试题成人高考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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